
附件 1   

五华区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（第一批） 
（涉及县区级行使职能部分，共 42 项） 

 

序号 

政务服务事项 证明事项 

（材料名称） 

区级业务 

实施部门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办理项名

称 

事项类型 行使层级 

1 核发居住证  
居住证申

领（就读） 
行政确认 县 

学生证/就读学校出具的其他能证明连续就

读的材料 

市公安局五

华分局 

2 

最低生活保

障对象认

定、保障金

给付 

  行政给付 县、乡 

家庭经济状况证明，包括收入状况、财产状

况，因残疾、患重病、接收教育增加的刚性

支出和必要的就业成本。 

区民政局 

3 

对公民法律

援助申请的

审批 

  行政给付 省、州、县 经济困难证明 区司法局 

4 法律援助 

法律援助

（通知辩

护、通知代

理类） 

 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经济困难证明 区司法局 

5 法律援助 公证、司法  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经济困难证明 区司法局 



鉴定法律援

助 

6 
养老保险服

务 

个人账户一

次性待遇申

领 

机关事业

单位退休

人员死亡

养老保险

个人账户

余额申领 

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7 
养老保险服

务 

个人账户一

次性待遇申

领 

机关事业

单位在职

人员死亡

养老保险

个人账户

一次性待

遇申领 

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在职参保人员死亡证明材料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8 
养老保险服

务 

个人账户一

次性待遇申

领 

企业退休

人员死亡

养老保险

个人账户

余额申领 

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9 
养老保险服

务 

个人账户一

次性待遇申

领 

企业在职

参保人员

死亡养老

保险个人

账户一次

性待遇申

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在职参保人员死亡证明材料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

领 

10 
养老保险服

务 

遗属待遇申

领 

城乡居民

丧葬补助

金待遇申

领 

公共服务 县 参保人员死亡证明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11 
养老保险服

务 

遗属待遇申

领 

企业退休

人员丧葬

补助金、抚

恤费待遇

申领 

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离退休人员死亡证明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12 
工伤保险服

务 

一次性工伤

补助金（含

生活困难，

预支 50%确

认）、丧葬补

助金申领 

 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待遇领取人关系证明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13 
工伤保险服

务 

供养亲属抚

恤金申领 
 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

依靠工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的证

明、在校学生提供学校就读证明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14 
工伤保险服

务 

供养亲属抚

恤金申领 
 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供养亲属关系证明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局 

15 
对就业困难

人员（含建

就业困难人

员认定 
 公共服务 州、县、乡 城镇零就业家庭证明 

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



档立卡贫困

劳动力）实

施就业援助 

局 

16 

农作物种子

（含食用菌

菌种）生产

经营许可证

核发 

农作物种子

生产经营许

可证核发 

 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
种子检验室、加工厂房、仓库和其他设施的

自有产权或自有资产证明 

区农业农村

局 

17 

农作物种子

（含食用菌

菌种）生产

经营许可证

核发 

食用菌菌种

生产经营许

可证核发

（母种、原

种） 

 行政许可 省、县 菌种生产经营场所产权证明 
区农业农村

局 

18 

农作物种子

（含食用菌

菌种）生产

经营许可证

核发 

食用菌菌种

生产经营许

可证核发

（母种、原

种） 

 行政许可 省、县 仪器设备和设施清单及产权证明 
区农业农村

局 

19 

医师执业注

册（含外籍

医师、港澳

台医师短期

执业许可） 

医师执业注

册 

医师执业

注册（首次

注册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
近 6个月内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

明 

区卫生健康

局 

20 

医师执业注

册（含外籍

医师、港澳

医师执业注

册 

医师执业

重新注册 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

近 6个月内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

明 

区卫生健康

局 



台医师短期

执业许可） 

21 
护士执业注

册 
 

护士执业

注册（首次

注册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
近 6个月内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

明 

区卫生健康

局 

22 
护士执业注

册 
 

护士执业

注册（首次

注册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
申请人学历证书及专业学习中的临床实习证

明 

区卫生健康

局 

23 
护士执业注

册 
 

护士执业

注册（延续

注册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
近 6个月内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健康体检证

明 

区卫生健康

局 

24 
伤残等级评

定 
  行政确认 省、州、县 退役军人证或人民警察证 

区退役军人

局 

25 

伤残抚恤关

系接收、转

移办理 

  行政确认 省、州、县 残疾军人证 
区退役军人

局 

26 

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内资企业设

立、变更、

注销 

公司登记

（设立登

记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住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27 

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内资企业设

立、变更、

注销 

公司登记

（变更登

记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变更后住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28 

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内资企业设

立、变更、

注销 

公司登记

（分公司

设立登记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29 企业设立、 内资企业设 公司登记 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变更后营业场所使用证明 区市场监管

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立、变更、

注销 

（分公司

变更登记） 

局 

30 

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内资企业设

立、变更、

注销 

非公司企

业登记（开

业登记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住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31 

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内资企业设

立、变更、

注销 

非公司企

业登记（变

更登记） 

行政许可 省、州、县 变更后住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32 

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内资企业设

立、变更、

注销 

非公司企

业登记（营

业单位、非

法人分支

机构开业

登记） 

行政许可 州、县 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33 

企业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内资企业设

立、变更、

注销 

非公司企

业登记（营

业单位、非

法人分支

机构变更

登记） 

行政许可 州、县 变更后经营场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34 

个体工商户

注册、变更、

注销登记 

 

个体工商

户注册核

准登记 

行政许可 县 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35 

个体工商户

注册、变更、

注销登记 

 

个体工商

户变更核

准登记 

行政许可 县 变更后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

36 

农民专业合

作社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 

农民专业

合作社设

立核准登

记 

行政许可 县 住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37 

农民专业合

作社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 

农民专业

合作社变

更核准登

记 

行政许可 县 变更后住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38 

农民专业合

作社设立、

变更、注销

登记 

 

农民专业

合作社分

支机构核

准登记 

行政许可 县 住所使用证明 
区市场监管

局 

39 

职工生育及

计划生育待

遇报销 

 

男职工配

偶未就业

生育待遇

申报支付 

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配偶未就业证明 
区医疗保障

局 

40 

基本医疗保

险异地就医

登记备案 

异地安置退

休人员备案 
异地就医 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异地安置认定材料（常驻人口登记卡） 

区医疗保障

局 

41 

基本医疗保

险异地就医

登记备案 

常驻异地工

作人员备案 
异地就医 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异地工作证明材料（工作单位派出证明） 

区医疗保障

局 

42 

基本医疗保

险协议定点

医疗机构、

药品经营单

基本医疗保

险协议定点

药品经营单

位业务开通

 公共服务 省、州、县 药品经营许可证 
区医疗保障

局 



 位服务协议

管理 

申请 


